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模具产业发展的若干措施的通知
（河府〔2016〕59号）
 
市高新区管委会，市府直属各单位：
为抢抓“深莞惠”模具产业转移机遇，打造模具产业集群，推动市高新区发展增速提质，经六届61次市政府常务会议研究通过，现就扶持市高新区模具产业发展制定如下措施。
一、土地优惠措施
（一）市高新区根据企业的实际需求提供工业土地，地价按照省出台的扶持战略新兴产业的优惠政策，以园区基准地价（现行基准地价255元/平方米）的70%挂牌出让。因各种原因需转让土地的，须报经市高新区管委会确认。
（二）支持企业建设人才公寓，推动企业引进人才。市高新区安排住宅兼容商业用地约3万平方米，按约1100元/平方米（以评估价为准）挂牌出让给企业共同建设人才公寓，解决人才居住问题。
二、购地自建厂房优惠措施
（一）从用地依法出让之日起计算，项目2年内竣工投产的,给予160元/平方米的奖补；3年内竣工投产的，给予120元/平方米的奖补（均按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核准的建筑面积并通过规划验收）。
（二）项目按合同约定时间达到工程主体正负零（即完成基准面下工程）时，以企业报建的实际建筑面积，给予奖补总额的40%；全面完成建筑面积并投产时，给予奖补总额的60%。企业未按奖补规定竣工投产的，原已支付的奖补应予退还。
（三）项目报建时暂缓缴交城市基础设施配套费，待项目按合同约定投产后，由企业向住建部门提出申请批准给予免缴。
三、租赁厂房优惠措施
（一）按照模具企业生产的需求，市高新区规划建设一批厂房（含宿舍、办公场地，下同）用于模具产业发展。
（二）企业租用园区公建厂房的，从交付使用后：
1.使用厂房的前四年，企业年税额（销项税额与其它国内入库税收之和）达到680元/平方米以上的，使用的厂房给予免租；宿舍人均面积8平方米以下的给予免租，超出标准的面积按每平方米5元/月收取租金。如未达到免租条件的，按每平方米5元/月收取租金，在第二年第一季度支付上一年度租金。
2.使用厂房的第五、六、七年，厂房按每平方米5元/月收取租金。
3.使用厂房的第八、九、十年，厂房按每平方米6元/月收取租金。
4.自第十一年起，另行协商确定厂房租金标准。
（三）十年出租期间，厂房的物业管理、维修、安全等由承租企业负责。
（四）租用标准厂房的企业在签订租赁合同时，按照25元/平方米的标准缴交履约保证金。企业因生产需要定制厂房的，按照100元/平方米的标准缴交履约保证金。
（五）对于企业租用市高新区内现有空置厂房（含宿舍、办公场地）的，给予每平方米5元/月补贴，一年补贴一次，暂定4年。
（六）对于租用园区厂房十年后（含租用厂房的第十年），年税收达到800万元以上并有意愿取得厂房产权的企业，可按照国有资产出让（转让）的程序，将厂房产权出让给仍在租用该厂房的企业，并按照市场评估价补贴30%—50%。
四、税收扶持措施
项目按合同约定投产的，投产当年，按其缴交的企业所得税、增值税、营业税总额在扣除征收成本后市、区财政留成部分的50%的额度，经企业申请，由受益财政安排资金以适当方式给予支持；次年起至第5年，每年按其当年缴交的企业所得税、增值税、营业税总额在扣除征收成本后市、区财政留成部分对比上年新增部分50%的额度，经企业申请，由受益财政安排资金以适当方式给予支持，暂定5年。
五、技改扶持措施
企业除享受省、市技改补助政策外，年度新购买设备300万元以上的，市高新区按10%比例给予奖补，单个项目扶持额度年度最高200万元，暂定3年。
六、贴息支持
企业除享受省、市以及深圳对口帮扶贴息扶持政策外，给予企业项目生产性投入资金贷款（不含流动资金）贴息30%，按照国家同期基准利率执行，单个项目年度贴息最高300万，暂定3年。
七、设备搬迁费用支持
（一）企业使用厂房（自建或租用厂房，下同）面积2000—4000平方米（含4000平方米）的，一次性补助40万元；
（二）企业使用厂房4000—6000平方米（含6000平方米）的，一次性补助60万元；
（三）企业使用厂房6000—8000平方米（含8000平方米）的，一次性补助80万元；
（四）企业使用厂房8000—10000（含10000平方米）的，一次性补助100万元；
（五）企业使用厂房10000—15000平方米（含15000平方米）的，一次性补助120万元；
（六）企业使用厂房15000—20000平方米（含20000平方米）的，一次性补助160万元；
（七）企业使用厂房20000平方米以上的，一次性补助200万。
（八）自建厂房企业，该奖补资金在项目竣工后奖补50%，投产后奖补50%。租用厂房企业，该奖补资金在投产后一次性兑现。
八、物流费用补贴
按照企业年营业销售额的1%给予物流运输扶持，年补贴50万元封顶，暂定3年。
九、支持企业科技创新
在园区科技孵化基地安排约2000平方米的研发场地给模具企业共建研发中心，免费使用5年。5年后按每平方米5元/月标准收取租金，暂定5年。以后模具企业需继续使用的，另行商定租金标准。
十、其他事项
[bookmark: _GoBack]本措施由市高新区管委会负责制定操作及实施细则，并负责解释。
